综合考评问题汇总
一、德育素质
1.第五条（四），在党校学习结业者可加2分，被批准入党者可加4分（在校期间限加一次），入党积极分子证书仅限加一次分（按在党校学习结业者可加2分），之后所获其它证书不可再加分。
2.退役复学或入学的学生加分对应第五条（一）（1）。
加分标准：普通服兵役加5分；个人嘉奖加10分；评为“四有”优秀士兵（原“优秀义务兵”和“优秀士兵”）加15分；荣立个人三等功以上加25分。
3. 获得先进个人，学校加2分、学院加1分。加分在第五条（七）。
二、智育素质
1.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、自治区人民政府奖学金、优秀学生奖学金、筑梦奖学金证书均不属于加分一类证书。
2.2026年5-8月所获证书，于9月统一进行加分。（若5-8月期间获奖但证书未下来，按公示名单加分即可）
3.关于实体比赛：专业类比赛加分对应智育素第八条(二)；
文化类比赛加分对应综合素质第十三条(一)。
4. 大创每年公示一次，时间在4-5月，注意时间。
5. 《创新创业实践》课程，该课程评分标准为优秀、良好、中等、及格和不及格5个标准，按照优秀95分、良好85分、中等75分、及格65分、不及格55分进行换算。
6. 《创新思维》评分标准为及格，可以不进行换算计入算数平均分，但是不及格要进行扣分。
三、其他素质
1.网络答题证书对应第十三条（一）学校加1分，限加3分。
2.优秀连队对应第十三条（一）优秀奖，学校加1分。
注：所有加分获奖证书日期必须在2025年9月1日-2026年8月31日之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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